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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广信感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2023年度业绩预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

1、业绩预告期间 

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。 

2、业绩预告情况 

预计净利润为正值且属于下列情形之一： 

☑扭亏为盈  □同向上升  □同向下降  

项 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

归属于上市公司

股东的净利润 

盈利： 600 万元– 900 万元 
亏损： 3,198.87 万元 

比上年同期增长：118.76%- 128.13% 

扣除非经常性损

益后的净利润 

盈利： 30 万元– 45 万元 
亏损： 3,616.30 万元 

比上年同期增长：100.83%-101.24% 

营业收入 
 50,000 万元– 55,000 万元 

 49,787.14 万元 
比上年同期增长：0.43 %-10.47% 

注：本表数据为合并财务报表数据，本公告中的“元”均指人民币元。 

二、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

本期业绩预告相关财务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。公司已就本次业绩预告相

关重大事项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预沟通，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在业绩预告相关

财务数据方面不存在重大分歧。 

三、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

1、业绩变动原因： 

（1）报告期内，公司在基于原有 PCB 光刻胶、消费电子涂料等产品应用领

域基础上，进一步开拓光伏用胶、功能膜材及金属包装涂料等产品应用领域市场。



通过整合内部资源优化管理、科学调整产品结构、丰富产品应用领域、加强成本

费用管控等多项举措，保证收入规模整体平稳增长。并通过拓展新产品市场进行

产品结构优化，逐步实现盈利，确保公司稳步发展。 

（2）公司在报告期内，多措并举改善多基地运营成本和亏损资产拖累问题，

陆续处置亏损资产、闲置资产，整合资源降本增效，不断强化公司整体实力，进

一步提高营收和盈利水平。 

2、报告期内，下述事项对公司净利润产生重大影响： 

（1）公司因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确认股份支付费用，对公司利润影响约

146.04 万元。 

（2）公司以往收购股权形成一定金额的商誉，截至 2023 年 12月 31 日，公

司商誉余额合计为 7,968.49 万元。结合行业发展、市场变化和实际经营情况等

因素，判断湖南阳光所形成的商誉出现明显减值迹象。为了更加客观、公正地反

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资产价值，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-资产减值》等相关

会计政策规定，基于谨慎性原则，预计计提商誉减值金额约 2,800 万元，最终计

提的商誉减值金额将由审计机构进行审计后确定。 

（3）全资子公司广州广信感光材料有限公司涉争议诉讼尚未完结，基于谨

慎性原则，该事项当期不予确认收入，导致对公司利润影响约 1,000 万元。 

3、非经常性损益影响 

报告期内，预计公司非经常性损益对净利润的影响金额约为 582 万元，主要

由政府补助、交易性金融资产收益及非流动资产处置构成。 

四、其他相关说明 

本次业绩预告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，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。

2023 年度业绩的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。敬请广大

投资者谨慎决策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江苏广信感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1 月 30 日 


